
【法規來源】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2-1

附表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綜合評估者 □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二條之一：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領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二、 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並接受環境影響評

估專業訓練達四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 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 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歷者。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領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 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歷，且有一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影

響評估專業訓練達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三、 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歷，且有二年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作經歷或接受環境

影響評估專業訓練達二十小時以上領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資格，應以文件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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